教育部補助社會藝術教育及本國語文教育活動實施要點

中華民國94年1月4日台社（四）字第0930172934B號訂定

中華民國96年1月3日台社（四）字第0950187698C號修正

中華民國97年9月10日台社（四）字第0970168840C號修正

中華民國99年2月5日台社（四）字第0990005040C號修正
1、 依據：
教育部（以下簡稱本部）為執行藝術教育法第二十五條，並落實本部施政計畫之「加強推動語文研究、整理、推廣工作及鄉土語言教育」，特訂定本要點。

2、 目的：
（一）為發掘培育各類藝術人才，鼓勵辦理多元藝術教育活動。

（二）培養國民本國語文能力，加強辦理本國語文教育活動。

三、補助對象：
（1） 社會藝術教育：公私立大專校院相關科系所或中心、社教機  構、登記立案之民間團體及演藝團體。

（2） 本國語文教育：直轄市、縣(市)政府、公私立大專校院、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不包括直轄市政府主管者）、登記立案之文教基金會及民間團體。

四、補助原則：
(1) 以部分補助為原則，且每年對同一單位之補助，最高以二項活動計畫為原則。但配合本部政策需要所策辦之活動，並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2) 社會藝術教育：各類藝術教育之研習、出版或展覽表演等活動，及本部策辦之全國性師生藝術競賽。但不包括非在本國境內辦理之活動及宗教民俗慶典活動。應以社區民眾為參與對象，加強多元文化觀點，產學合作精神，並優先補助偏遠地區之活動。
(3) 本國語文教育：一般性補助以新臺幣九萬元為限。但配合本部政策或年度重點工作，經審查通過者，不在此限，並得全額補助，惟直轄市、縣（市）政府單位需依「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辦理。
五、申請程序及審查原則：
（1） 申請程序：

1.申請時間：依下表規定辦理並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不予受理（以郵戳為憑）。但配合本部政策特殊需要策辦之活動，經本部同意者，不在此限。

	
	第一期
	第二期

	受理收件時間
	每年十一月一日起

至十一月三十日止
	每年五月一日起至

五月三十日止

	計畫執行時間
	次年一月以後
	當年七月以後


2.申請方式：

（1）各申請單位應於申請期限內擬訂活動計畫、填寫各類申請表，併必要之附件各一式三份，以正式公文向本部提出申請。社會藝術教育類之申請案件應包含作品光碟，光碟內容應包含作者/演出者及作品簡介五分鐘、演奏/演出/展示作品十分鐘。
（2）活動計畫內容不符規定、資料不全、曾接受補助尚未結案而再提出申請者，不予受理。
（3）申請資料及附件，均不予退件。
（2） 審查原則：

1. 由本部邀請專家學者就活動計畫之預期效益、教育意義、規模大小、政策配合度、經費編列之合理性、及過去執行成效等予以審核，並得請申請單位到場說明。
2. 申請案有下列情形之一，以不予補助為原則：

(1) 所辦活動係屬其經常性業務，應編列年度經費預算支應者。

(2) 曾受本部補助，辦理績效不佳者。

(3) 已獲本部其他補助者。

(4) 屬單位例行性活動(如畢業展、校慶展演等)、年會或聚會性活動。

(5) 具營利性質或有販售行為者。

六、補助項目及基準：
依本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內按實際需求核給；要點未規定之項目，得覈實編列申請。

七、經費請撥、支用及結報：
(1) 經費請撥、支用、核銷及結報應依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2) 受補助單位應於活動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經費收支結算表、成果報告表及相關成果報告資料報本部辦理核銷。
八、補助成效考核：
（一）受補助之直轄市政府及縣(市)政府應定期提報執行進度、整體經費與補助款支用情形、執行效益等，供本部進行成效考核。

（二）為了解受補助單位實際執行活動之成效，本部得於受補助活動進行期間派員或邀請學者、專家、或委託當地相關機構前往訪視，並通知受訪視單位檢送詳細活動資料供本部參考。
（三）受補助單位如有延遲經費核銷、成效不佳、或成果報告內容不實之情形，作為下次申請經費補助之參據。

（四）辦理績優之受補助單位，得由各該主管機關依權責予以敘獎或辦理表揚。

九、其他注意事項：
（一）受補助單位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本部得視情節輕重，予以撤銷
或廢止原核准補助之處分，並追回全部或部分補助款：

1. 申請資料或其附件有隱匿、虛偽等不實情事者。

2. 拒絕接受查核或評鑑者。

3. 計畫內容變更，未預先函報本部核備者。

4. 未依計畫內容確實執行或因故無法履行者。

5. 補助經費有不當或不法使用，經查核屬實者。

6. 有其他違背法令之行為者。

（二）受補助單位有前款情形之一，經本部通知繳回補助款，逾期不繳回者，本部得依法移送強制執行。
（三）受補助單位應依活動計畫之目標及規範，專款專用，不得挪用；實施計畫如有延期、變更或調整經費，應於事前報本部同意後始得執行之。
（四）依本要點補助產生之講義、教材、軟體或相關成果資料等著作，本部得要求於公布、印製或出版前送本部審查，受補助單位不得拒絕。上開完成之著作其著作權人，應授權本部或所屬機關，得無償以各種方式利用該著作，並提供各級學校師生教學與學習之用。著作權人並應承諾對本部不行使著作人格權，又各該著作如有第三人完成之部分者，本部授權受補助單位代理本部與第三人簽訂上述有關本部享有著作使用權等之相關契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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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表   一  

教育部補助辦理本國語文教育活動計畫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編號：(教育部填寫)
	申請單位
	
	填表人/聯絡人

	
	
	姓名
	

	計畫名稱
	
	電話
	

	
	
	傳真
	

	活動期程
	
	e-mail
	

	本案為本單位於本年度第（     ）次向教育部申請
	通訊地址
	

	近二年本部補助辦理相關本國語文教育活動情形
	年度
	計畫名稱
	核定補助金額
	備查結報之文號

	
	
	
	
	

	
	
	
	
	

	
	
	
	
	

	
	
	
	
	

	立案資料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立案字號
	

	
	負責人
	
	統一編號
	

	申請單位
	活動計畫依據與目的
	

	
	主辦單位
	
	活動地點
	

	
	承辦單位
	
	參加對象
	

	
	協辦單位
	
	預估人數
	

	
	計畫類別
	□學術會議   □研討會

□講(研)習會 □論壇

□觀摩活動   □博覽會

□競賽活動   □學習課程

□其他(請註明：          )
	宣傳方式
	□三台電視廣告 □公文傳達
□有線電視廣告 □上網公佈
□廣播電台
□海報、文宣品發放張貼
□報紙(含夾報、新聞稿、廣告等)

□其它(請說明：       )

	
	活動內容
	
	預期效果
	

	相關附件
	□立案證書影本  □其它（請說明：                                       ）

	申請單位用印
	單位主管
	業務主管
	會計主管
	填表人

	
	
	
	
	


申請說明：

一、申請補助本國語文教育活動經費，需填妥申請表(附表一)、經費概算表(附表二)正本各一份及詳細計畫書併同電子檔案正式函送本部審理。

二、申請表件以教育部國語會最近公告為準（教育部/本部各單位/國語推行委員會/資料下載「教育部補助社會藝術教育及本國語文教育活動實施要點」）；經費概算表以教育部會計處最近公告為準（教育部/本部各單位/會計處/資料下載「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

三、請以打字方式填列表件；如表件不敷使用時，另以A4用紙依規定格式填寫附加之。

	
	
	
	▓申請表

	  教育部補助計畫項目經費
	

	
	
	
	□核定表

	申請單位： 
	計畫名稱：

	計畫期程：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計畫經費總額：            元，申請金額：               元，自籌款：             元

	擬向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無□有

（請註明其他機關與民間團體申請補助經費之項目及金額）

教育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X X部：…………   …元，補助項目及金額：

	經費項目
	計畫經費明細
	教育部核定計畫經費
（申請單位請勿填寫）

	
	單價（元）
	數量
	總價(元)
	說明
	金額（元）
	說明

	人事費
	
	
	
	
	
	
	

	
	小計
	
	
	
	
	
	

	業務費
	
	
	
	
	
	
	

	
	
	
	
	
	
	
	

	
	小計
	
	
	
	
	
	

	雜支
	
	
	
	
	
	
	

	合  計
	
	
	267,650
	
	
	本部核定補助為
新臺幣          元

	承辦             會計            機關長官

單位             單位            或負責人
	教育部          教育部

承辦人          單位主管

	備註：

1、依行政院99年3月4日院授主忠字第0990001184號函頒對民間團體捐助之規定，為避免民間團體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申請捐助，造成重複情形，各機關訂定捐助規範時，應明定以同一事由或活動向多機關提出申請捐助，應列明全部經費內容，及擬向各機關申請補助經費項目及金額。
2、補助案件除因特殊情況經本部同意外，以不補助人事費為原則；另內部場地使用費及行政管理費則一律不予補助。

3、各經費項目，除依相關規定無法區分者外，以人事費、業務費、雜支、設備及投資四項為編列原則。

4、雜支最高以【(業務費)*6%】編列。
	補助方式： 

□全額補助

□部分補助　【補助比率　　％】
□酌予補助

	
	餘款繳回方式：

□繳回  （請敘明依據）

□不繳回（請敘明依據）



教育部補助辦理本國語文教育活動成果報告表

	計畫類別
	□學術會議
	□研討會
	□講(研)習會
	□論壇
	□博覽會

	
	□觀摩活動
	□競賽活動
	□學習課程
	□其他             （請註明）

	活動名稱
	

	活動期間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

	主辦單位
	
	辦理地點
	

	活動場次(學習課程應加填班數)
	      場(      班)
	參與人數
(單位：人)
	          人
	主持人
(負責人)
	

	人數明細
(學術會議、研討會、論壇等應加填本欄)
	國外專家學者　　人，中研院等研究機構研究員　　人

大學校院教授　　人，大學校院學生　　人

行政機關代表　　人，民間團體代表　　人
一般民眾　　人，其他　　人，合計　　　人

	論文發表數

(學術會議、研討會、論壇等應加填本欄)
	本次會議總計發表外文論文　　篇，中文論文　　篇，合計發表論文　　篇

	經費來源

(含自籌、贊助及補助款)
	來源：
	額度：          元

	
	來源：
	額度：          元

	
	來源：
	額度：          元

	
	來源：
	額度：          元

	活動總經費
	新臺幣              元
	實際支出總額
	新臺幣           元

	成果摘要
(word 14級 300字以內，附活動辦理相關佐證資料)
	

	聯絡人
	單位
	
	職稱
	

	
	姓名
	
	電話
	(  )

	
	行動電話
	
	傳真
	(  )

	
	E-mail
	


填表日期：
結報說明：
一.活動計畫結束後一個月內，將本表、成果報告資料及經費收支結算表(本部網站/資料下載/公告單位：會計處「教育部補助及委辦經費核撥結報作業要點」)正式函送本部辦理結報。
二.請以打字方式填列表件；如表件不敷使用時，另以A4用紙依規定格式填寫附加之，所送成果照片需含照片說明並自行黏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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